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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监管信息公开办法 

（国家电监会 2005 年 12 月 6 日发布 国家电监会令第 12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保障电力投资者、经营者、使用者和社会公众

的知情权，规范电力监管信息公开行为，根据《 电力监管条例 》

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电力监管信息，是指国家电力监管委员

会及其派出机构（以下简称电力监管机构）在履行电力监管职责

过程中制作、获得或者拥有的文件、数据、图表等。 

第三条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负责全国电力监管信息的公开。

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派出机构负责辖区内电力监管信息的公开。 

第四条 电力监管信息公开遵循合法、及时、真实、便民的

原则。 

第五条 任何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非法阻挠或者限

制电力监管信息公开的活动。 

第二章 公开的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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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电力监管机构应当公开下列电力监管信息： 

（一）电力监管机构的设置、职能和联系方式； 

（二）电力监管的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

文件； 

（三）电力监管各项业务的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时限和要求； 

（四）电力监管机构依法履行电力监管职责的情况； 

（五）其他应当公开的电力监管信息。 

第七条 电力监管机构在制定规章、规则或者其他规范性文

件等的过程中，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重大利益，或者

有重大社会影响的，应当将草案向社会公开，充分听取意见。 

第八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电力监管机构提出

公开电力监管信息的建议。 

电力监管机构认定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建议公开的监管

信息符合公开条件的，应当予以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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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除电力监管机构向社会公开的电力监管信息外，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电力监管机构向其提供与自身有

关的电力监管信息。 

第十条 电力监管信息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

私的，不予公开；但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十一条 电力监管机构应当保证所公开信息的真实性、及

时性，并方便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。 

第三章 公开的形式和程序 

第十二条 电力监管机构公开电力监管信息，可以采取下列

方式： 

（一）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门户网站及其子网站； 

（二）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媒体； 

（三）新闻发布会； 

（四）政策法规文件汇编； 

（五）其他方便获取信息的方式。 

重大电力监管信息应当通过新闻发言人及时向社会发布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44


